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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声明 

摩根士丹利证券（中国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摩根士丹利证券”）编制本报

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景峰医药”、“公

司”、“发行人”）对外披露的公告及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。 

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，投资者应对相关

事宜作出独立判断，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摩根士丹利证券所作

的承诺或声明。在任何情况下，未经摩根士丹利证券书面许可，不得用作其他任

何用途，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，摩根士丹利证券不承担

任何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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摩根士丹利证券作为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

开发行公司债券（第一期）（以下简称“16景峰01”或“本期债券”）的受托管

理人，持续密切关注对该等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。 

根据《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》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

等相关规定及本期债券《受托管理协议》的约定，摩根士丹利证券特此出具本受

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，现就相关情况报告如下： 

一、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具体情况 

景峰医药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（以下简称“湖南

证监局”）下发的《关于对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行政监管措

施的决定》（[2023]35号）及《关于对叶湘武、丛树芬、欧阳艳丽、毕元、马贤

鹏、张军国、刘莉敏采取出具警示函行政监管措施的决定》（[2023]36号），具

体内容如下： 

（一）《关于对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行政监管措施的

决定》（[2023]35号） 

“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： 

据查，你公司存在以下问题： 

1. 通过上海景峰制药有限公司等子公司签订虚假工程项目、咨询服务等合

同，套用公司资金，在工资薪酬之外，向公司有关人员额外发放团建费、业务

维护费等，将部分支出记入“在建工程”“固定资产”科目，造成虚增资产、

利润。2017年—2019年，景峰医药虚增资产、利润分别为490.34万元、1,751.62

万元、758.68万元。上述支出中，有1,376.76万元来源于公司募投资金，列支在

募投项目中，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不规范。 

2. 2017年，你公司投资云南联顿医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云南联顿”）

时的《增资协议》显示，云南联顿原股东安泉、陈静、肖琨、吴洁芳、阿灼辉

等人对云南联顿业绩作出承诺，云南联顿2018年至2020年净利润分别不低于

1,928万元、2,120万元和2,332万元，三年累计净利润不低于6,380万元，业绩未

达承诺时，安泉、陈静、肖琨、吴洁芳、阿灼辉应在云南联顿2020年年度审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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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正式出具后30日内完成业绩补偿。云南联顿业绩未达承诺，安泉、陈静、

肖琨、吴洁芳、阿灼辉至今未向你公司支付业绩补偿款，你公司亦未采取有效

措施追讨该补偿款。 

你公司虚增资产、利润的行为违反了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（证

监会令第40号）第二条第一款、第三条、第五十八条的规定；你公司募集资金

管理和使用不规范的行为违反了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—上市公司募集资金

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》（证监会公告［2012]44号）第五条、第十一条第一

款，以及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（证监会令第40号）第二条第一款、

第三条的规定；你公司未采取有效措施追讨该补偿款的行为违反了《上市公司

监管指引第4号—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》（证监会公告［2022］第16号）第

十一条的规定。 

综上，根据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第五十九条、《上市公司监管

指引第4号—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》第十七条的规定，我局决定对你公司采

取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管措施，责令你公司规范会计处理、募集资金管理和使

用、采取有效措施追回业绩补偿款，并将相关情况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

案。 

如果你公司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

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

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复议与诉讼期间，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

执行。” 

（二）《关于对叶湘武、丛树芬、欧阳艳丽、毕元、马贤鹏、张军国、刘

莉敏采取出具警示函行政监管措施的决定》（[2023]36号） 

“叶湘武、丛树芬、欧阳艳丽、毕元、马贤鹏、张军国、刘莉敏： 

据查，2017年—2019年间，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景峰

医药”）通过上海景峰制药有限公司等子公司签订虚假工程项目、咨询服务等

合同，套用景峰医药资金，在工资薪酬之外，向上市公司有关人员额外发放团

建费、业务维护费等，将部分支出记入“在建工程”“固定资产”科目，造成虚增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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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、利润。2017年—2019年，景峰医药虚增资产、利润分别为490.34万元、

1,751.62万元、758.68万元。上述支出中，有1,376.76万元来源于公司募投资

金，列支在募投项目中，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不规范。  

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(证监会令第40号)第三条、

第五十八条、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—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

要求》(证监会公告[2012]44号)第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。你们作为景峰医药时任

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，对上述行为负有主要责任。根据《上市公司信息披

露管理办法》第五十九条的规定，我局决定对你们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

施，并将相关情况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。  

如果你们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

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

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复议与诉讼期间，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

行。” 

二、相关说明 

根据景峰医药于2023年9月13日披露的《关于收到湖南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

决定书的公告》，公司及相关人员在收到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后高度重视，将严

格按照湖南证监局的要求，认真总结，积极整改，尽快提交书面整改报告。相关

人员将切实加强对相关法律法规、信息披露规则及企业会计准则的学习，强化公

司治理，落实规范运作；公司将严格遵守有关规定，提升公司财务核算水平和规

范运作水平，提升公司信息披露质量，有效提高公司治理水平，积极采取有效措

施向相关方追讨业绩承诺补偿款，坚决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，维护公司及全

体股东的利益，促进公司健康、稳定和持续发展。 

三、风险提示 

摩根士丹利证券就上述事项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。摩根士丹利证券将

继续督促发行人筹措并落实“16景峰01”的偿债资金，及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

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，并严格按照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《公

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》、本期债券《募集说明书》及《受托管理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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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》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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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摩根士丹利证券（中国）有限公司关于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

限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（第一期）受托管理事务临时

报告》之盖章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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